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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人数据权是人格权,而不是财产权,并且,个人数据权主要是在公法领域发生作用,因此,个
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利。 在公法领域,数据主体的自决权受到很大限制,公权力机关基于公共利

益的目的或管理职能的必要,可以不经数据主体同意而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 为避免公权力对公民个

人数据权的侵犯,公权机关在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职能必须原则和当事人知悉原则;而在使

用个人数据时,则必须遵守目的特定原则。 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一方面具有防范公权力侵犯公民

个人数据权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公民个人数据权受到其他民事主体侵犯时,有要求公权力承担保护的

权利。 如是,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其内容才是完整的,并且是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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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计算机时代,一个人不仅以

其可见的身体活动存在于物理世界中,而且还以不可见的数据形式存在于虚拟世界里。 在这种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个人数据权也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当下人们在讨论个人数据权时,更
多的集中在个人数据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内容上,忽视了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的内容,而后者恰恰

是个人数据权的主要内容。 基于此认识,本文拟就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期

修正当下学界关于个人数据权讨论的偏颇与不足。

一、个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

所谓个人数据权是指数据主体对指征其个性特征的数据所拥有的权利。 什么是个人数据? 个人

数据是指在网络世界里用以指称特定主体的数据资料。 在网络世界里,个人数据具有识别主体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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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个人数据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有专属性数据和非专属性数据的不同。 专属性数据,对于主体具有

精确识别的功能,如姓名、基因、指纹等,其中任何一个数据都与主体一一对应,因而可以单独使用。 非

专属性数据,对于主体不具有精确识别的功能,如年龄、身高、信仰等,其中任何一个数据与主体都不具

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是,当一系列非专属性数据组合在一起,并在与主体的关系达到了一一对应的

程度时,这些非专属性数据的组合就具有了专属性,从而也就具有了精确识别的功能。 计算机对于孤

立的个人数据进行计算和整理,其意义就在于此。 在网络世界里,个人数据与数据主体的关系是,个人

数据是数据主体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而个人数据当且仅当其指称数据主体时才有识别的意义。
个人数据权之于数据主体的意义,在于维护其在网络上的人格。 在网络世界里,当我们谈论某个

人时,只能通过个人数据来表达和反应;而当我们言说某些个人数据时,其实言说的就是该数据所对应

的数据主体。 在网络世界里,数据主体如果与个人数据分离,则无法表征自己,而个人数据如果游离于

数据主体就只是没有意义的数据符号。 因此,个人数据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在网络上存在的证明,也是

一个人在网络上的资格,这与人格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1] 的定义相符。 如果说,人格在现实世

界中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资格,那么,个人数据在网络世界里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资格。 因此,在网络世

界里,否定个人数据权就如同是否定了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资格。 基于此,个人数据权当属于

人格权之一种,只不过,它是发生于网络世界里而已。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个人数据权应当属于财产权之一种,因为个人数据对于数据主体而言具有

财产的性质,数据主体可基于数据的使用或转让而产生收益。 笔者以为,虽然个人数据具有财产收益

的性质,但数据主体关心个人数据,并不是因为该数据具有财产收益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该数据与其

个人特征具有对应的关系,即该数据是数据主体在网络世界中得以识别和指称的符号。 正如在现实世

界中,姓名是用来识别和指称个人的符号一样,虽然姓名权的主体基于其姓名的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

而可产生一定的财产收益,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姓名权应归为财产权,而不是人格权。 事实上,权利类

型的划分本身就具有相对性。 一项权利是财产权还是人格权,其划分的依据应当考察权利的重心是财

产还是人格,或者说应当考察权利主体主要关心的是财产还是人格,并不是因为财产权中就完全排斥

人格,或人格中就绝对不包含财产,尽管数据对于数据主体具有财产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将个人数据权

归于财产权,正如我们不能将姓名权具有财产性而归于财产权一样。
将个人数据权归为财产权,其原因在于混淆了个人数据权与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权是信息主体

对其合法获得个人数据所形成的个人信息所拥有的权利,包括对个人数据信息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 信息与数据不同。 在网络世界里,信息是数据反映的内容,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2] 。 同

一数据对于不同主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数据主体只关心它是不是自己的个人数据,信息主体则关心

它是不是具有信息的价值。 在网络世界里,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的联系是,个人信息来自个人数据,是
信息主体通过合法的方式,对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进行搜集并加工而成的个人信息资料。 因此,个人

信息权是信息主体的财产权,而个人数据权是数据主体的人格权。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个人数据权不应归为财产权,而应归为人格权,就认为个人数据权就是宪法

权利。 一项权利是民事权利,还是宪法权利,其区别的关键在于义务主体。 如果义务主体是私主体,与
权利主体构成平等的法律关系,那么权利主体的权利就是民事权利。 而如果义务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

公权力,与权利主体构成不平等的法律关系,那么权利主体的权利就是宪法权利。 在大数据时代,对公

民个人数据进行搜集、处理、利用和传输的主体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民事主体,一类是国家机关。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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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个人数据作为信息资源时,其与数据主体的关系为私法关系,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此时,个
人数据权就是一项民事权利。 而当国家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搜集个人数据作为信息资源时,其与

数据主体的关系为公法关系,双方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此时,个人数据权就是一项宪法权利。 因

此,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因其针对主体的不同,既可以是民事权利,也可以是宪法权利。
不过,作为人格权的个人数据权,虽然可以是民事权利,也可以是宪法权利,但其宪法性明显要强

于其民事性。 因为,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关乎的是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发展,它是现实世界中公

民的姓名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在网络世界里的必然反映和正当要求。 因此个人数据权作为人格权,就
不仅是一项民事权利,更是一项宪法权利。 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其直接对应于宪法第 38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

告陷害”。
 

从个人数据权实际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个人数据权也主要是一项宪法权利。 因为,从网络现状

看,国家经常出于公益的目的搜集、占有和使用公民的个人数据。 与其他民事主体相比,国家是公民个

人数据的最大搜集者、占有者和使用者,并因而也就可能成为公民个人数据权的最大侵害者,其侵害的

程度与广度,远不是其他民事主体所能达到的。 正如有学者对私人企业与国家机关进行比较时所分析

的,只有是国家机关在搜集信息时才可能会对公民造成紧迫的、现实的危害,而对于其他非国家机关而

言,获取信息的行为只是其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对公民不会产生任何消极影响,而且,现实中也没有出

现过私人企业严重侵犯公民私生活的事件。 此外,由于国家机关彼此之间存在信息共享的需求,因此

国家极有可能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化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而由于私人企业彼此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关系,因此企业间相对来说缺乏足够的信息共享的动力,因而也就不会建立庞大的个人信息库,以构

成对公民隐私权的危害[3] 。 虽然,该学者对于私人企业侵犯个人数据的行为说得过于轻描淡写,但是,
这至少可以说明,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的意义远甚于作为民事权利。 并且,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

目的而对个人数据进行权力管控的事实,使得个人数据权也主要是以宪法权的形式出现。 因此,从个

人数据权作用的领域来看,个人数据权也主要是一种宪法权利。
个人数据权的自由度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受到限制,这也可以说明个人数据权主要是一项宪法权。

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相比,民事权利的自由度要高于宪法权利。 以民事债权为例,债权人既可以保留

债权,维持其对于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权利;也可以放弃债权,以免除债务人的偿还义务;也可以转

让债权,将债权利益转给他人获取。 但是,宪法权利则没有这种自由。 一项宪法权利,公民可以行使也

可以不行使,但无权转让或放弃。 因为,宪法权利是社会契约的权利,而社会契约是政治共同体得以形

成的根据。 在一个共同体中,“如果说宪法权利可以放弃的话,那只能由整体公民放弃。 一个公民不可

能仅仅放弃‘自己’的宪法权利而不‘连累’其他公民,他 / 她必须与其他公民商议后才能决定他 / 她们

是否同时放弃一项宪法权利” [4] 。 因此,一项权利是否包含终极处分的权利,也是判断一项权利是不

是宪法权利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般来说,民事领域以私法自治为原则,权利主体具有处分的权利,但在

公法领域,公民的宪法权利则有一定强制的成分,其自由愿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个人数据权的自由

度受到了来自法律上的很大限制,政府经常可不经公民同意而搜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数据,其原因就

在于它是一项宪法权利。 由于政府是个人数据最大的搜集和占有者使用者,因而数据自决权在现实生

活中广泛地表现为不足,其完整性仅在范围较小的民事领域中发挥作用。
个人数据权既是宪法权,又是民事权,那么作为宪法的人格权与作为民法的人格权,两者之间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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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关系呢?
 

笔者以为,作为宪法的人格权与作为民法的人格权,因其针对的义务主体不同而有不同的

内容,两者之间并不直接发生关系。 当然,根据法律位阶原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法律地位,
其与民法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宪法对于民法具有保障、完善和指导的作用。 只不过,这种

作用只体现在民法在适用和解释时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而已。

二、作为宪法权利的数据自决权

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其核心内容就是数据自决权。 所谓数据自决权,就是指非经数据主

体同意,其他主体不得私自搜集、占有、利用和传输其个人数据,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拥有处分的权

利。 关于个人数据自决权,欧盟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95 /
46 / EC)》规定,“成员国应当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形才能处理个人数据:a) 数据主体明确表示同

意……” [5]德国的《联邦数据保护法》(Federal
 

Data
 

Protection
 

Act)也作了明确规定,“只有在本法或者

其他法律允许或规定或数据主体同意时,个人数据的搜集、处理和使用才是许可的” [5] 。 中国《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搜集、使用公

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遵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经被搜集者同意……” [5]

数据自决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非经数据主体的同意,其他人不得搜集、占有、利用和传输其个人

数据,这在民事领域里当然不成问题。 但是,当国家机关基于公益的目的搜集、使用个人数据时,情况

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本在民事领域中的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完整的数据自决权,在公法领域却受到了极

大的限制。 国家机关代表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这是一

种常态行为,其常见方式有:(1)登记。 登记是最为常见的政府对于个人数据的获取方式,包括户籍登

记、婚姻登记、房产登记、税务登记、工商营业登记等。 (2)许可。 许可是行政机关应公民申请,根据标

准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公民颁布证照的行为,如律师资格、会计师资格、卫生许可、森林采伐许可等。
(3)调查。 调查是对事实的查证和证据的搜集,包括行政调查和司法调查。 国家机关的调查活动也涉

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与分析。 (4)统计。 为了给决策部门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国家有关机关在

行使管理职能时,经常对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计民生的公民个人数据进行统计并分析,如人口普查、经
济数据、消费方式、物价变化等[6] 。 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国家机关采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数据,或者

是行使管理职能的前提,或者本身就是管理职能的体现。 而且,国家机关采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数据

的方式已经远不限于前面所列的这几种。 可见,政府是个人数据最庞大的搜集者、占有者和垄断者。
并且,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个人信息的高度数字化,由国家公权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进

行必要的搜集、储存等,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常态行为。
显然,国家机关在从事上述几种方式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时,并没有征得公民个人的同意,而人们似

乎也不会认为未经公民同意有什么不正当。 也就是说,在公法领域公民并不享有个人数据的完整自决

权,或者说,其自决权具有有限性。 对此,人们已成共识。 那么,为什么完整的数据自决权在民法领域

中有,而在公法领域却大打折扣呢? 笔者以为,这可以从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的职能方面去解释。
国家何以形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在现代政治理念里,社会契约理论已经成为解释国家起

源公认的理论。 在社会契约理论看来,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所达成的社会契

约[7] 。 按照洛克的说法,人们通过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而将国家必要的管理职能转让给了政府[8] 。
显然,政府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而对公民个人数据的搜集与使用当属于政府管理职能的必要内容。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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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倘若公民在社会契约过程中,不转让一部分数据自决权,那么,国家便无由产生。 或者在国家产生

后,公民要求收回完整的数据自决权,那么国家也将变得不可为继。 从社会契约理论看,公民对其数据

自决权在社会契约过程中,就一次性地行使了处分的权利,而在国家产生后,其行使则受到了国家职能

的限制。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终极意义上,公民仍然具有完整的数据自决权,但公民基于回

到自然状态的顾虑,而对政府不经其同意而搜集和使用其个人数据所导致的不利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这种必要的容忍是国家得以为继的条件,也是公民得以免于更大不幸的保证。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公民有义务忍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个人信息的搜集和使用,这是国家履行其

自身义务的必要前提[9] 。
当然,社会契约理论自产生起就备受诟病。 事实上,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依据所谓的社会契约来

构建的。 社会契约只是现代法治国家在理论上的证成,或者说只是一种政治学上的解释,它旨在为限

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范围提供正当性的理论根据,但它并不是基于考古学或历史学的解释,以给社会

契约提供事实材料的支持,即:社会契约只能作为国家起源和政府权力的道德理论,但不能作为国家起

源的历史根据[10] 。 只不过,既然社会契约理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以其作为论证的理论根据就

具有极大的说服力[11] 。 因此,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民个人数据自决权的不完整性仍然可以理解为公

民的概括同意。 从而,政府出于公共管理之必须以及公共利益之需要而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时,可以

不必每次都经过数据主体的同意。
并且,从网络现实看,个人数据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而这也可以成为克减公民个人数据自决权

的正当理由。 因为“个人信息虽然具有私人性,但其常常以集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的‘大数

据’。 如果某个数据中涉及成千上万人的个人信息(
 

如国民的基因信息)
 

,且关系到许多人的敏感信

息,这本身就可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围。 一旦考虑到公共利益,就需要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储存、
传送、加工等进行一定的限制和规范” [12] 。 个人数据的国家安全性质也决定了数据自决权不得自由对

抗国家公权。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至少有 26 个国家,以法律修正案的形式,扩大了公权力

机关检查、监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力[12] 。 但是,放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

数据权更为便利,从而,公民对于其个人数据自决的权利与国家公权力就经常陷于紧张的冲突关系中。
如何解决数据自决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冲突? 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 如果

以权利为本位,那么在涉及公民个人数据时,就必须以个人数据权为界限,公权力的合法性必须保证个

人数据权的完整与自足。 而如果是这样,那么面对个人数据权,国家公权力与其他民事主体并无不同。
果真如此,国家基于公共管理职能所必须采集个人数据的任何行为,除非征得数据主体的同意,否则不

能开展。 也就是说,政府管理非但不能从信息资源中获得便利,反倒被其裹足而不能有所作为,而这显

然无法满足信息时代政府管理的要求。 反之,如果以国家安全为本位,个人数据权中的权利因素就会

被剥离,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很容易被公权机关当作纯粹的管制手段[13] 。 虽然,以国家安全为本位,并
不一定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相冲突,但在注重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各种对个人信息的保障手段

就容易被降格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手段,以致
 

“个人对于国家过分了解或者过度监视自己产生恐

惧和反感” [9] 。 并且,由于国家安全的概念过于抽象,以国家安全为本位最终必将演变为以权力为本

位,从而公民个人数据权可能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将被击得粉碎。 因此,无论是采用权利本位,还是国

家本位,都会产生不利的效应。
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为我们带来效率、便捷和福利的同时,也为个人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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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提供了可能。 权利本位与国家本位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提醒我们,当下最需要警惕的是,“当公权力

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方式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使用恰当的方式来

加强个人信息权的保障,那么信息技术就可能反过来成为公权力侵害个人权利的利器” [13] 。 以权利为

本位,国家职能无由开展;以国家为本位,恐有碍于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且还极易导致其执法动力的严

重不足[13] 。 因此,在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寻求具体的规则,以平衡个人数据权的宪法关系,
这比一味地讨论以何者为本位更有意义。

三、个人数据权的宪法关系

个人数据权的宪法关系就是作为数据主体的公民与作为信息主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就是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权利主体的数据自决权大打折扣,人们

有理由担心,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时,个人数据权将如何自足? 因此,在承认国家公权可不一一经公

民同意的前提下,如何规范其对于公民个人数据的搜集和使用的行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现实重心所

在。 而国家公权对于公民个人数据权的侵权,无非是违法搜集和违法使用这两种行为。 因此,规范国

家公权力也就是致力于对这两种侵权行为的防范。
违法搜集是指国家公权超越管理所必须,而对个人数据的搜集。 国家公权机关搜集个人数据的前

提是公共管理的职能所必须。 因此,公共管理既是国家公权搜集个人数据的依据,也是国家公权搜集

个人数据的限制。 亦即:当且仅当搜集公民个人数据是公权机关履行其公共职能所必须时,其行为才

是正当的。 对此,我们可以表述这一职能必须原则。 职能必须原则一方面是公权机关搜集个人数据的

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权机关搜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行为可以不受数据主体同意与否

的限制。 具体说,如果是公权机关职责所必须,数据主体不得以未经其同意而抗辩;而如果不是其职责

所必须,那么,即使数据主体同意,公权机关也不得搜集[3] 。 职能必须原则确保了个人数据与公共管理

业务的相关性,以防范公权机关超权限、超范围的搜集。 非有法律规定,
 

数据主体可以拒绝公权机关

对其个人数据的搜集,非在公权机关职权范围内,数据主体有权拒绝提供个人数据信息[6] 。 例外的是,
公权机关搜集个人资料用于行政指导的,则由于行政指导具有的非行政权力的性质,而必须获得当事

人的同意。 当然,虽然根据职能必须原则,公权机关可以不顾及数据主体的意愿,但是,公权关机却必

须将搜集该个人信息的性质、用途、搜集者的身份等事项告知当事人[14] 。 概言之,当事人虽然不必同

意,但却必须知悉。 对此,我们可以表述为当事人知悉原则。 当事人知悉原则可以看作是对职能必须

原则的补充与限制。 当然,例外的是,刑事侦查机关依法实施的秘密侦查行为,可不必满足当事人知悉

的原则。 不过,既然是例外,就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在实施中严格遵循法律的程序要求。
违法利用则是指,国家公权将其合法或非法搜集到的个人数据,并不运用于公共管理业务中,而是

非法出售、非法转让,或非法使用。 违法利用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搜集个人数据是合法的,但利用是违

法的;二是搜集是违法的,利用也是非法的。 无论何种情形,为防范公权机关对个人数据的非法利用,
其对个人数据的利用必须遵守目的特定原则。 所谓目的特定原则,是指公权机关在使用个人数据时,
只能在合乎其职责业务范围内使用,而不得通过不符合该目的的方式处理这些个人信息[3] 。 搜集个人

数据的机关应该确保其利用信息的目的具有正当性,而不能超出搜集个人数据的目的而利用个人信

息[14] 。 公权机关搜集当事人个人数据,其特定目的究竟为何,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从公权机关

的业务职能来判断;二是根据搜集个人数据时所宣称的目的来判断。 前者,如公安机关所作的户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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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其对于公民的个人数据应当只与户籍管理有关,而如果是用于分析数据主体的消费习惯,就违背了

其业务职能。 后者,如调查人员在调查时声明其采集的个人数据用于人口普查,而如果是用于调查公

民的生产经营情况,就违背了其所宣称的目的。 不过,一般来说,出售和转让个人数据,以及其他非法

利用的行为,有时候并不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而是从事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具体办事人员的违法行为,
其行为或可构成刑事犯罪。 但是,由于国家公权机关未尽好保管、保密的义务,致使其公务人员泄露和

非法利用公民个人数据,国家机关仍然得向受害人承担法律责任。
无论是非法搜集,还是非法利用,公权机关在承担侵权责任时,其适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归责原

则,这也与民事侵权不同,后者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归责原则[15] 。 虽然,公权机关在搜集个人数据信息

时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这与民事主体不同,后者以当事人同意为唯一根据。 公权机关在搜集公民个

人数据时,由于可不经当事人同意,这与民事主体得经当事人同意相比,限制性条件相对宽松。 而正因

为宽松,所以公权机关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的可能性更大,侵犯的程度更深,侵犯的范围更广。 因此,
对公权机关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也是对其搜集个人数据时相对宽松的限制性条件的补正。 当然,无
论是公权机关还是民事主体,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两者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存在根本不同,但承担的责

任形式却是一样的,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15] 。
如果说,我们把违法搜集和违法利用看作是公权机关侵犯个人数据权的积极侵权行为的话,那么,

由于国家因负有制止他人的侵权行为而未能制止,则可以看作是其消极侵权行为。 国家公权一方面因

自身行为侵犯公民个人数据权而必须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还得因未尽义务制止其他主体侵犯个人数据

权而面临责任。 随着个人信息的数字化,即使是在民事领域,占有个人信息也呈现出集团化的趋势,因
此,传统的法律保护手段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效果,这就赋予了国家新的立法义务,以制止其他主体大

规模侵害个人信息权的行为。 因此,作为宪法权利的个人数据权就与国家的双重角色发生了关系,表
现在:一方面,为了满足公共管理的目的,国家应当被赋予对个人数据必要的搜集和利用的权力。 当

然,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约束,以避免其过度利用技术手段和国家机器干预私人生活。 前面所论

及职能必须原则和当事人知悉原则就是对权力约束的要求。 另一方面,国家还需要通过制定法律为个

人私生活划定边界,为信息经营者的活动划定范围,依法打击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以及处罚

信息主体不当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行为[16] 。 这一方面其实涉及的是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权与信息

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的关系。
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权很容易与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发生冲突。 前者,数据主体对自己的个人

数据具有自决的权利,后者要求对自己合法获得的个人数据信息有利用的权利。 由于信息主体的个人

数据信息来自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因此,信息主体与数据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 当然,这种

关系原本是民事关系,与国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国家只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处于一个超然于

双方利益的中立地位,不偏不倚。 但是,从抽象层面上讲,国家得通过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以调整双

方冲突的利益关系[16] 。
个人数据权的宪法关系,从权利主体方面讲,就是要发挥个人数据权的双重功能:一是宪法的防御

性功能;二是宪法的保护性功能。 宪法的防御性功能是指宪法赋予公民保障私人空间免受公权力侵犯

的权利;
 

宪法的保护性功能则是指在个别民事主体的权利受到了其他民事主体的不当侵害的情况下,
国家必须要主动承担起维护民事主体之间公平秩序的职责[3] 。 而作为国家的立法义务也就相应地存

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义务保障个人数据权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有义务保护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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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其他民事主体所侵害[3] 。 正如欧盟关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
 

EG
 

-
 

Datenschutzrichtlinie
 

95
 

/ 46)
 

第

1
 

条中所规定的,“个人数据保护应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应保障自然人的私领域不受侵犯”
 

[17] 。 该指令就是对个人数据权作为宪法权利所应得到的保护的强调。 如是,个人数据权作为一项宪

法性的权利,其内容才是完整的,并且是自足的。

参考文献:
[1]张莉. 个人信息权的法哲学论纲[J] . 河北法学,2010,28(2):136-139.
[2]齐爱民. 捍卫信息社会中的财产[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8.
[3]蒋舸.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以德国经验为视角[J] . 法律科学,2011,29(2):113-120.
[4]马岭. 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J] . 环球法律评论,2008,30(1):63-70.
[5]任龙龙. 论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J] . 政治与法律,2016(1):126-134.
[6]汪全胜. 政府获取个人数据的权利及其限制[J] .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6,29(5):520-523.
[7]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自由宪章[M] . 杨玉圣,冯兴元,陈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13.
[8]洛克. 政府论下篇[M] .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3.
[9]杨芳. 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J] . 比较法研究,2015(6):22-33.

 

[10]周安平. 人权的社会交换性[J] . 现代法学,2013,35(2):10-14.
[11]周斯佳. 元首宣誓对象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4):117-123.

 

[12]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J] . 现代法学,2013,35(4):62-72.
[13]孙平. 系统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本权利模式[J] . 法学,2016(4):

 

67-80.
 

[14]齐爱民. 社会诚信建设与个人权利维护之衡平:论征信体系建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J]. 现代法学,2007,29(5):160-167.
[15]刁胜先. 个人信息网络侵权归责原则的比较研究:兼评我国侵权法相关规定[J] . 河北法学,2011,29(6):92-98.

 

[16]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 . 中国法学,2015(3):38-59.
[17]贺栩栩. 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J] . 比较法研究,2013(2):61-76.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about
 

the
 

personal
 

data
 

right
ZHOU

 

Sijia
(Law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personal
 

data
 

right
 

is
 

a
 

personal
 

right 
 

not
 

a
 

property
 

right 
 

and
 

the
 

personal
 

data
 

right
 

is
 

mainl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law.
 

Therefore 
 

personal
 

data
 

right
 

is
 

mainly
 

a
 

constitutional
 

right.
 

In
 

the
 

area
 

of
 

public
 

law 
 

the
 

data
 

subject 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s
 

greatly
 

restricted.
 

The
 

public
 

authority
 

may
 

collect
 

and
 

use
 

personal
 

data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or
 

the
 

necessity
 

of
 

management
 

functions.
 

In
 

order
 

to
 

avoid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s
 

on
 

personal
 

data
 

by
 

public
 

authorities 
 

public
 

authorities
 

must
 

obey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al
 

necess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arties 
 

knowledge
 

when
 

collecting
 

personal
 

data
 

of
 

citizens.
 

When
 

using
 

personal
 

data 
 

they
 

must
 

abide
 

by
 

the
 

specific
 

purpose
 

principle.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personal
 

data
 

right
 

has
 

the
 

function
 

of
 

preventing
 

public
 

power
 

from
 

violating
 

the
 

personal
 

data
 

rights
 

of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right
 

of
 

personal
 

data
 

of
 

citizens
 

is
 

infringed
 

by
 

other
 

civil
 

subjects 
 

he  she  
 

has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public
 

power
 

to
 

bear
 

the
 

protection.
 

If
 

so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e
 

right
 

to
 

personal
 

data
 

is
 

complete
 

and
 

self-contained.
Key

 

words 
  

personal
 

data
 

right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personal
 

right 
 

right
 

to
 

data
 

self-determina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

041


